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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中国首部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四年审判案件为前十年的五倍

7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记者会，发布了《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

书），被评价为中国第一部环境司法白皮书。白皮书分 5 个部分回顾总结了全

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并提出了今后需健全完善的工作目标。

白皮书主要有哪些看点？编者进行了简要梳理。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有哪些看点？
本报记者霍桃

■受理审结案件大幅增加

全国法院受理、审结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一审案件情况。 陈琛制图

2014 年 2月~2016 年 6月全国法院受理环境资源类案件情况。陈琛制图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全国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提出要用绿
色发展的现代环境司法理念引领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

2016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
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进一步完善
和发展了环境资源审判理念，提出要
树立严格执法、维护权益、注重预防、
修复为主、公众参与等现代环境资源
司法理念。

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中，各级
人民法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注重惩
治、教育和预防相结合，全面贯彻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保障自然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安 全 。 2014 年 1 月 ~
2016 年 6 月，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环
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 39594 件，审结
37216 件 ，生 效 判 决 人 数 47087 人 。
自 2013 年 6 月以来，全国法院共审结
污染环境犯罪案件 3507 件，生效判
决人数 5507 人。

环境资源民事审判工作中，各级
人 民 法 院 秉 持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和 自
然 资 源 裁 判 理 念 ，坚 持 损 害 担 责 、
全 面 赔 偿 原 则 。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
源 一 审 民 事 案 件 227690 件 ，审 结
195141 件，其中审结涉及大气、水、
土壤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一审案件
5589 件。

环境资源行政审判工作中，各级

人民法院坚持监督和支持并重，注重
通过审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等相关行政案件，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及时履行行政监管职责，通过审理
信息公开相关行政案件，保障人民群
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2014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环
境资源一审行政案件 68489 件，审结
57738 件，其中审结涉及环境保护类
一审行政案件 2246 件。

此外，人民法院还依法稳妥推进
环境公益诉讼，妥善审理社会组织提
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积极开展检
察机关探索提起公益诉讼的司法改
革，自 2015 年 1 月新《环境保护法》
施行至 2016 年 6 月，全国法院共受理
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一审案件 93 件，自 2015 年 7 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以来，共受理人
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 21件。

■推进审判机构建设

各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机
构建设成效显著。截至 2016 年 6 月，
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
庭或者巡回法庭共计 558 个，其中审

判庭 191 个，有 15 个高级人民法院设
立了专门环境资源审判庭，贵州、福
建、海南、江苏、重庆等地建立三级环
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

■探索审判工作机制

部分法院积极探索建立与行政
区划适当分离的环境资源案件管辖
制度，贵州、江苏、湖北、广东、河北、
青海、新疆等地法院确定辖区内部
分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或 者 基 层 人 民 法
院 实 行 跨 行 政 区 划 集 中 管 辖 审 理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以 及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案件。

部分法院积极探索将涉及环境

资源的民事、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
统一归口一个审判庭审理的“二合
一”或者“三合一”工作模式。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以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为被告的第二审、申请
再审的行政案件及其业务监督指导
工作，调整由环境资源审判庭负责，
开始实施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案件

“二合一”归口审理模式。

■完善环境资源司法理念

由于环境资源案件具有高度复合
型、专业技术性以及社会本位、国家干
预、公私法融合等特性，设立专门审判
机构显得十分必要。在最高法的指导
下 ，各 级 人 民 法 院 通 过 调 配 审 判 人
员 、转 变 审 判 理 念 、完 善 程 序 规 则
等 ，初 步 实 现 了 对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的
专业化审理。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庭 怎 么 建 ？ 建 多
少？最高法提出要求，“合理设立环境
资源专门审判机构。本着确有需要、因
地制宜、分步推进的原则。”

如今，各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机构建设成效显著。记者了解到，贵
州、福建、海南、江苏、河北、山东、广西、
江西、河南、广东、重庆、云南、湖南、四
川、吉林等 15 个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了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庭 ，其 他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均 指 定 专 门 机 构 负 责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工 作 。 福 建 、江 苏 、海 南 、重 庆 、贵
州 等 地 建立三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组
织体系。

记者注意到，随着专门审判机构的
不断完善，严格执法、维护权益、注重预
防、修复为主、公众参与等现代环境资
源司法理念也在逐步发展。比如法院
依法及时采取行为保全、先予执行措
施，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灵活
运用各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
通过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形式，最大
限度修复生态环境；积极探索专项环境
修复基金制度，采取招投标等方式，鼓
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修复受损生态环
境的执行工作。

2012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四年半
的时间里，全国法院受理环境资源刑
事、民事、行政一审案件 575777 件，审
结 550138 件，数量是之前十年总和的
5倍。

这是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法院推
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研讨会上得到的
消息。一组简单的数据对比，背后是中
国环境资源审判从初创探索逐步走向
规范成熟的发展历程，更是全国法院做

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决心和维护人
民群众环境权益的信心。

2014 年 7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环境资源审判庭正
式成立，集中推进专门审判机构建设，
系统的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改革由此
开始。

两年间筚路蓝缕，从最高人民法院
最年轻的业务庭到全国 500 多个环境
保护专门审判组织初步构筑的“司法穹
顶 ”，护 佑 着 美 丽 中 国 的 青 山 、蓝 天 、
碧水。

◆本报记者霍桃

职能作用日益彰显

“共受理各类案件 632 件，审结 533
件，截至目前审限内结案率均为 100%，
实现了均衡结案的目标。”两年时间，最
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交上了一
份沉甸甸的“成绩表”。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首先要抓好执
法办案。”最高法环资庭副庭长王旭光
表示。

以最高法环资庭为代表，各级人民
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依法
惩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犯罪行为，
有效发挥刑罚的震慑作用；依法审理环
境资源行政案件，坚持监督和支持并
重，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纠正
行政不作为和违法作为现象；依法审理
环境资源民事案件，稳妥推进环境公益
诉讼，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认真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创新审判执
行措施，严格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
原则，不断加大环境权益保护力度。

据了解，环境资源审判面对环境污
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等四大类案件，跨越刑事、民事、行
政三大诉讼门类，点多面广，类型多元，
数量众多，给人民法院带来了挑战。

从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全国
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
件 39594 件，审结 37216 件，生效判决人
数 47087 人；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一审
民事案件 227690 件，审结 195141 件；共

受 理 各 类 环 境 资 源 一 审 行 政 案 件
68489 件，审结 57738 件。

通过个案审理，人民法院发挥了环
境司法的评价、指引作用，树立了司法
权威，实现了环境正义。而通过对一批
典型案例的总结、发布，更能起到加强
监督指导、统一裁判尺度的作用，既提
高了环境资源审判能力和水平，又提升
了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

在江苏泰州“天价”水污染环境公
益诉讼再审审查案中，最高法明确了

“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
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的裁判规则；依法审查腾格里沙漠污染
系列环境公益诉讼申请再审案，在裁定
指令下级法院依法受理的同时，对于社
会组织是否属于“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
益活动”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明确；在新
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
金核矿业有限公司合作勘查合同纠纷
一案中，对于在自然保护区内为合作开
发矿产资源所缔结的合同，依法认定因
损害环境公共利益而宣告合同无效。

为了统一裁判尺度，最高法先后发
布了 9 起环境资源民事典型案例、10 起
环境侵权典型案例以及 10 起矿业权民
事纠纷典型案例，并编著出版了《环境
资源典型案例选编与评析（民事卷）》

《环境资源审判实务手册（上下册）》等
系列环境资源案例以及审判实务丛书，
用以指导审判实践。

审判质效稳步提升

如何促进环境资源审判质量和工
作效率进一步提升？最高人民法院给
出了“加强顶层设计，适时政策指引”的
答案。

2014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
发布，确立了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总体
工作思路，被评为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十
大司法政策之一。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全国法院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明 确 了
构 建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五 位 一 体 ”专 门
化机制。

2016 年 6 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意见》，明确了环境资源案件
的基本类型和审理原则，为界定环境资
源审判机构职责，统筹协调发挥环境资
源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功能奠定了基
础。

如何保障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法
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最高人民法院
加强了司法解释的起草、发布工作，形

成了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环境司法解
释系统，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更为具
体、明确的规则依据。

201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进一步加大惩处污染环境犯罪的
力度。

2015 年 1 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则。

2015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审理环境
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进 一 步 对 环 境 侵 权 纠 纷 的
归 责 原 则 、举 证 证 明 责 任 分 配 、数 人
排 污 的 责 任 承 担 、环 境 服 务 机 构 的
责 任 以 及 行 为 保 全 、专 家 意 见 等 作
出规定。

王旭光在接受采访时说，最高法
环 资 庭 正 在 起 草《关 于 审 理 矿 业 权
纠 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研 究 制 定 涉 林 业 权 纠 纷 法 律 适
用 指 导 意 见 和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审 理 操
作规程。

司法改革有序推进

完善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是环
境资源司法改革和工作机制专门化的
重要内容。目前，各级人民法院正在
积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
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逐步改变目
前以行政区划确定管辖以致分割自然
形成的流域等生态系统的模式，着眼
于从水、空气等环境因素的自然属性
出发，结合各地的环境资源案件量，探
索设立以流域等生态系统或者以生态
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
专门审判机构，实行对环境资源案件
的集中管辖。

记者获悉，在贵州，根据省内主要
河流的流域范围，全省被划分为 4 个
生态司法保护板块，由 4 个中级人民
法院、5个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环境保
护案件。在江苏，全省31个基层人民法
院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
类似情况的，还有湖北、广东、河北、青
海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

除此之外，重点区域环境资源案
件管辖机制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中。针对长江经济带，最高法提出了

“充分利用海事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
的优势，妥善审理长江流域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案件”的要求。2016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探索在
京津冀地区建立跨区划环境资源案件

集中在河北管辖的制度，服务和保障
京津冀绿色发展。

而在探索案件归口审理模式中，
有两个形象的名词——“二合一”或者

“三合一”。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
院决定将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为被告
的第二审、申请再审的行政案件及其
业务监督指导工作，调整由环境资源
审判庭负责，开始实施审理环境资源
案件民事、行政“二合一”工作模式。

最高法环资庭是改革的产物，同
时，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它也是生力
军。在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指导下，各
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归
口审理模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贵州等地在全省三级法院全面实
行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案件“二合一”
归口审理模式；福建、江苏、河南、重庆
等地在三级法院全面实行环境资源民
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模式。

“环境资源案件归口审理有利于
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同一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行为引发的不同类型的
诉讼案件时，既考虑到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行为对人身、财产和生态环境的
影响，同时也综合考量行为人在其他
案件中已经承担的责任内容和履行义
务情况，准确把握各类诉讼案件的审
判情况和彼此联系。”王旭光说。

机构队伍逐步加强

环境司法专门化研究调研报告发布

本报讯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驻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吕
忠梅日前代表“环境司法专门化研究”
课题组发布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研
究”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据了解，“环境司法专门化研究”
是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度审判理论
重大课题，作为课题成果的重要组成
部分，报告真实描绘了环境司法专门
化的现状，厘清问题、发现规律，并为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完善提供了有针对
性的制度和政策建议。

吕忠梅介绍说，报告以环保法庭
建设和运行为中心，选取了环境审判
机构建设、环境审判机制专门化、环境
审判程序专门化、环境裁判文书的特
性、社会认知情况 5 个指标体系，系统
梳理了近年来我国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得出了“我国环境审判机构专门化
基本建立、环境审判机制专门化初步
实现、环境审判程序专门化任重道远、
环境案件与普通案件具有自身特性和
环境司法专门化亟待完善”等主要结
论。

吕忠梅指出，目前各地纷纷采取
“自下而上”的方式设立了形态模式、
主管范围等各异的环保法庭。环保法

庭管辖范围在不断扩大，集中管辖和
专属管辖逐渐成为主流，所受理的案
件总量也不断攀升，“民事案件所占的
比例较低而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所占的
比例偏高，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有
限”等特点值得关注。

报告认为，环保法庭的工作机制
相对灵活，大都实现了民事、行政、刑
事和执行案件的“三审合一”或“审执
合一”，在案件审判机制上创新颇多，
预防性司法理念、职权主义审判模式
的运用及专家参与机制、公众参与机
制、司法联动机制等值得肯定。而在
审判程序上，普通环境案件特点鲜明，
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现存问题不
少，比如起诉主体有限、缺乏统一规则
等。通过对环境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
发现，环境民事案件中，原告证据对象
越完整，其诉请的支持率越高，而在环
境行政案件中则不存在这一现象。

吕忠梅建议，未来还应加强对环
境侵权理论、环境诉讼理论、环境司法
专门化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从环境审
判机构的体制保障和环境审判机制的
良性运转上优化环境资源审判的体制
机制，从环境审判程序规则等方面完
善环境司法的规则设计。

霍桃

图为课题组通过对北大法意“裁判文书库”、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案件
信息库”中环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分析，归纳出普通环境案件审判程序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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